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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大學智慧城市與社區規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

指導教授指導同意書 
研究生自填部分 

研究生基本資料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填寫部分 

指導教授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校、系(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共同指導教授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校、系(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（更換指導教授紀錄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智慧城市與社區規劃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辦公室填寫部分 

系所主管： 

系主任：      (簽章)   日期：     

 


